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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PU-20210-B-0402-2025090901 

管理單位：財務工程學系  文件名稱：靜宜大學財務工程學系校外實習暨輔導辦法 

版    次：09 20250909修 

靜宜大學財務工程學系校外實習暨輔導辦法 

民國 114年 09月 09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目標 

第一條 讓學生透過參與產、官、學及研界之運作以及在業界實習之過程，學習結合理論與

實務、並獲取專業實務經驗。 

第二條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自主學習精神，並建立人際關係，累積就業基本知識與技能，

增進未來就業能力與機會。 

第二章 實習定義 

第三條 校外實習相關定義如下： 

一、校外實習課程：指本系與實習機構合作，開設為增進學生實務能力及理論應用，

且採計為學分數之正式課程。 

二、實習學生：具有正式學籍之本系在學學生並修習校外實習課程者。 

三、境內實習：實習機構提供實習生於國內(不含大陸地區)進行之實習。 

四、境外實習：實習機構提供實習生於本國以外之地區(含大陸地區)進行之實習。 

五、實習機構：指與本系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以下簡稱實習合約），傳授實習

生專業知能及技能之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實習機構之職缺須

符合本系發展方向，經本系校外實習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得

列為本系實習機構。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凡本系學生大二學生以上(含)皆可申請，依自己興趣選擇適合之單位實習。 

二、若實習單位有資格要求，依其規定辦理。 

第三章 實習課程 

第五條 校外實習課程每一學分應配合至少 60 小時且至多 80小時實習時數。配合業界需

求遴選符合資格者參與，並輔導學生提前完成課程規劃與修業，以利學生參與實

習。 

第六條 校外實習課程開課、選課及成績處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 校外實習暨輔導委員會 

第七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職涯導師、「企業實習」課程任課老師

及當學年度各班導師為當然委員；系主任得視需要邀請實習機構代表 1-2 名或學

生代表 1-2 名擔任代表。委員任期一學年，得連任。 

第八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包括如下： 

一、定期檢視實習課程時宜性、推動成效。 

二、審查校外實習機構及其工作內容。 

三、檢視實習正式合約、公函或其他證明文件內容與規範。 



2 

四、處理實習期間衍生之事端。 

五、協調校內各單位推動校外實習相關事宜。 

六、協助實習機構座談(說明)會。 

七、協助遴選、分發至各校外實習機構之學生。 

八、擔任校外實習之校內指導老師。 

九、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十、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十一、其他與本系校外實習推動相關事宜。 

第九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應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本校相關單位列席。 

第五章 實習機構 

第十條 境內實習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相關職業科別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實習場所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法規。 

五、最近二年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終止勞動契約人數未超過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十。 

六、最近一年無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規定。 

七、最近二年未違反實習機構負責事項及實習計劃內容。 

境外實習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且不得低於我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

規標準。 

第十一條 實習機構參與校外實習，應配合下列事項： 

一、提供良好之實務學習及訓練環境。 

二、指派專人負責實習生之實務訓練及輔導。 

三、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於實習機構須有一位該單位職員負責督導，以下簡稱

校外指導老師。校外指導老師其責任除對於實習學生給予指導之外，另須

於學生實習日誌或週誌上進行實習工作確認，並於實習結束時評核學生實

習成績。 

四、接受本系指派人員定期訪視及學校主管機構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訪視。 

五、實習生因學習訓練活動造成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實習機構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損害係因實習生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安排實習生至實習機構前，須完成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首次合作之實習機構，

應查訪實習場所環境。依實習課程內容需要，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習合約後，

方得提供學生實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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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簽訂實習合約使用本校職涯發展暨產業促進處契約為範本，若有修正需經本校

法務秘書確認後方得辦理簽約。 

第六章 實習輔導 

第十四條 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須由一名校內教師輔導，以下稱校內指導老師。校內指導

老師由系主任依據職缺屬性、教師專業領域以及系所發展綜合考量指定之。校內

指導老師之職責為實習期間應定期與學生進行晤談，以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並定

期與實習單位進行連繫，協助學生解決實習所遭遇的難題。 

第十五條 實習指導老師於實習生至實習機構學習期間，進行輔導及訪視。 

第七章 實習學生 

第十六條 學生應撰寫實習計畫書及實習成果報告，供實習指導教師批閱。實習期滿後由

企業與各系實習指導教師評定實習成績，並繳交「學生自我評量暨機構滿意度調

查表」等相關文件，方得取得實習相關課程學分。 

第十七條 通過申請之學生需參加「實習行前說明會」，未參加者視同放棄。參加校外實習

之學生，應於工作日誌或週誌上記錄實習內容及實習過程。實習結束後須視情況

需要進行口頭簡報實習內容，並繳交書面報告。 

第十八條 學生實習期間應服從實習機構之指導，恪守實習單位之紀律與規定，準時上、下

班，不無故遲到早退。因故無法參與校外實習者，需向實習機構及本系實習指導教

師辦理請假。任意中斷者，視同放棄，不予計分。 

第十九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如需提前終止實習，需徵得原實習機構之同意並經本系及實

習指導老師同意後始得終止實習。終止實習後之課程相關事項，依本校規定辦理。 

第八章 其他 

第二十條 實習生與實習機構發生爭議時，依以下程序辦理： 

一、向校內指導老師反映並告知系主任，由校內指導老師與實習機構共同進行協

調處理。 

二、若校內指導老師無法協調或學生無法接受處理結果時，則依本校相關申訴流

程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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